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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评唐代诗人王毂在《苦热行》中写
道：“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天
红。日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洪炉
中。”诗中描绘了一幅酷暑的画面：炎
热就像火神祝融赶着火龙，把天地烧
得通红，烈日悬在中天不肯离去，熔炉
般烘烤着世间万物。

古代没有电扇、空调，也没有冷
柜、冰箱，古人靠什么消暑降温，度过
炎炎盛夏？查阅史书典籍发现，古人发
明的制冷器具、掌握的祛暑方式及制
作 冰 餐 、冷 饮 的 技 艺 ，并 不 比 今 天
逊色。

早在商周时期，古人已开始挖窖
储冰，第二年夏季用来制冷消暑。当
时，存放冰块的冷库称“凌阴”，负责采
储的官员叫“凌官”。《诗·豳风·七月》
云：“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
阴。”意思是说，天寒地冻时节去河里
凿冰，储藏进冷库。1976 年，有考古队
在陕西宝鸡发现了商周时代的“凌阴”
遗址：深挖 5 米多的地窖，四壁砌以青
石，在 3米多处垒出拱顶，上覆夯土，与
地面平行。窖门向下有石阶，窖底地面
向一侧倾斜，最低处与一眼深井通联，
以便融水排入。

据《唐六典》记载，古人对每个“凌
阴”储冰的数量、尺寸有明确规定：“每岁
藏一千段，方三尺，厚一尺五寸。”按古代
的尺码推算重量，每方冰块都在 100公
斤以上，一座“凌阴”大约可储冰百吨。

在寒风凛冽、无遮无掩的河面上采
冰，是极为艰苦的差事，不仅要采挖，还
要人拽车推，把沉重的冰块运到冷库。
《宋书·礼志》中说：“孝武帝大明六年五
月，诏立凌室藏冰……凌室长率山虞及
舆隶取冰于深山穷谷涸阴冱寒之处，以
纳于凌阴。”在“深山穷谷涸阴冱寒”的环
境中，把辛辛苦苦采运来的冰块储藏到
盛夏。当然，这是劳苦民众见不到的，因
为是专供皇家贵族、官宦权臣享用的。

秦汉时期，王宫殿宇、权贵豪宅出
现了消暑的含凉殿、冷水亭，就是仿照
农人车水浇田的方法，将水储到高处
放流，催动水车链接扇叶转动，可以对
着冰块吹，也可对着垂流吹，即时凉气
涌动，暑热消散，清爽舒适。据说三国
时的曹操还发明了一种控暑降温的

“冰井台”，即在室内挖深井，汲入冰块
盖严，在井盖上凿孔，便有冷气外溢，
是名副其实的“空调”。

唐代《云林异景志》记载，御史霍
仙鸣在自己宅邸挖出七个“冰井台”，
加盖通透镂花的井盖，每到炎炎夏日，

“坐其上，七井生凉，不知暑气”。诗人
刘禹锡在《刘驸马水亭避暑》一诗中这样描述冷水亭：

“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虚凉玉簟空。琥珀盏红疑漏酒，
水晶帘莹更通风。赐冰满碗沉朱实，法馔盈盘覆碧笼。尽
日逍遥避烦暑，再三珍重主人翁。”

虽然利用藏冰降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因储量有
限，纵在皇家内院、府衙官宅也不是能时时享用。宋代的
《梦粱录》记述：“六月季夏，正当三伏炎暑之时，内殿朝
参之际，命翰林司供给冰雪。”伏暑炎热，皇帝命人拿来
冰块为上朝的群臣祛暑，表示一种赏赐和恩宠。到了明
清时期，“赐冰”已是京官的一种福利待遇。每年夏季，朝
廷都要发放“冰票”，官员凭票领冰，带回府衙或宅邸享
用。清代《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仅国子监一家，每年夏天
就要“领冰七方”。

骄阳似火的季节有了冰，让古人的脑洞大开，设计、制
作出许多冷藏、保鲜用具和消暑、降温饮品。早在战国时
期，就出现了青铜冰鉴，即带隔层的四足铜铸方箱，配有厚
重、严密的箱盖，隔层放冰块，箱内装饮品或食物，纵是酷
暑时节，也能享用到冰镇冷饮、凉爽美食。屈原在《招魂》一
诗中写道：“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宴
席摆好了，有许多冰镇的玉液琼浆，喝起来特别凉爽。

唐宋时代出现了“冰鉴”的升级版“柏木冰箱”，即用
隔凉隔热的柏木制成三层木箱，上下层密封，放置冰块，
中间层放食物。当时，人们发现硝石不但能制造火药，放
入水中还会吸收热量，甚至结冰。有人就仿照“柏木冰
箱”制出一种称“匦”的冷藏箱，在密封层填入硝石灌满
水制冷，装入鲜货能保质六七天。唐代从南方给长安的
杨贵妃送荔枝，宋代从福建为身居汴梁的仁宗皇帝送鲜
鱼，迢迢数千里保持果鲜鱼活，都是装在“匦”中运送的。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平原郡（山东）贡塘蟹，采于
河间界，每年生贡。斫冰……以毡密束于驿马，驰至于
京。”山东的螃蟹是供应朝廷的贡品，保鲜贩到国都长
安，一只价值百个铜钱。

唐宋时期，民间开始有了储冰的冷库。先挖出五六
米深的方窖，在窖底燃起猛火，直烧得四壁挺实坚硬，以
防坍塌、渗水，然后架起檩、椽，铺一米多厚的芦苇或稻
草隔热，再用黄泥覆顶。这种建造材料和方法虽简陋，但
保温效果并不逊色于官家的“凌阴”。

有了民建的冷库，炎炎盛夏，冰块也走进了寻常百
姓家，让有经济头脑的人看到了商机，他们制作出花样
繁多的冷饮纷纷上市。骄阳似火的长安大街上，商贩用
铲刀刮出碎冰，调制成“雪冷元子”“冰汤酸梅”“凉水青
桃”等叫卖，倍受人们欢迎。

到了宋代，市面出现一种叫“冰酥”的冷饮，用碎冰、
果汁、牛奶等调成，看上去凝固坚挺，吃起来却轻软绵
柔，凉爽清甜，奶香浓郁。当时的知名文人杨万里写诗赞
誉“冰酥”说：“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雪
到口边销。”

元代，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
见，忽必烈命厨师制作“冰酥”款待这位意大利使者。有传
言，马可·波罗回国时带走了“冰酥”配方，后又传到伦敦，英
国人进行更新改造，方才有了如今的“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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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案 之 上 ， 通 常 依 次 陈 列 着 印 玺 、
诰封架、装着令签的签筒、笔筒、笔架、
黑红砚台、惊堂木、放告听讼的牌子等什
物。诰封架放皇帝圣旨及黄绸布包裹的主
管印盒，令签、黑红砚台、惊堂木为主官
发号施令的工具——这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 莫 过 于 惊 堂 木 ……” 以 文 物 为 切 入 点 、
以文物来探查萦绕其上的法律要素，继而
呈现古代法律面貌及演变历程，这是 《法
律 博 物 馆 ： 文 物 中 的 法 律 故 事》 的 独 特
之处。

该书共有四部分 20 个章节，分别为以
圣旨、玉玺等帝王用赐构成的“帝王的权
杖”，以笏、官服等官员配备构成的“庙堂
的符号”，以婚书、鸠杖等世间用物构成的

“律法的线条”和以獬豸、惊堂木等公堂典
狱之器构成的“狱谳的规矩”。通过舒缓、
严谨的文字，细致的考证和客观的书写 ，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这 20 余件蕴含着法律要
素的文物的起源，以及它们在历史长河中
的流变，梳理了它们所蕴含的中国古代法
律的演变历程。

1.
文 以 载 道 ， 观 物 取 象 。 圣 旨 、 玉 玺 ，

笏、官帽，婚书、鸠杖，戒石坊、生死状……
这一件件文物在作者简洁的文字和严谨的考证
下一一登场。书写这些文物，作者并未局限
于介绍它们所彰显的蕴意，而是对它们的
诞生、演变等历程和对彼时及后世的意义
都进行考证和评述。在“杖首鸠不语” 这
一主题下，作者考证道 ：“鸠，早在 《周
礼·夏官司马》 中便有记载……东汉郑玄
在注解时更进一步地解释了鸠与养老之间
的 关 系 …… 杖 同 样 很 早 就 与 老 者 相 联 系 ，

《礼记》 中有不少相关记载。”鸠与杖的背
后，代表的是周朝的尊老制度——“三老
五更”制度。鸠、杖、老者的联系有赖于
汉朝的“以孝治天下”思想的助力，一度

“ 从 文 化 层 面 正 式 上 升 到 制 度 层 面 ”， 即
“王杖制度”，从而登上“神坛”。“汉朝之
后，王杖制度消失”，朝代更迭之后又回归
文 化 层 面 ， 终 至 清 朝 乾 隆 时 期 的 “ 千 叟
宴 ”“百岁人瑞坊”而再度复兴。流转至
今，“‘三老五更’制度、王杖制度、千叟
宴均已为历史的尘埃”，鸠杖却历经岁月成
为“尊老最好的代名词”。

从源起到演变，从诞生到今天，作者
对 鸠 杖 数 千 年 的 历 程 进 行 了 梳 理 和 评
述 ， 让 我 们 了 解 了 鸠 杖 的 流 转 和 演 变 ，
得 以 更 客 观 地 去 看 待 和 评 价 它 。 其 他 文
物 ， 如 尚 方 宝 剑 、 铜 匦 等 等 ， 也 统 统 都
有 如 鸠 杖 般 的 书 写 ， 显 示 了 作 者 的 考 证
和逻辑功夫。

正如有评论者所说，本书既有扫盲之
用，也有正谬之功。就扫盲而言，像“节
钺”的功用、“鸠杖”的内涵、古代衙门公
堂为何悬挂“明镜高悬”的匾额等，或因
出现在其他历史作品和影视剧中的机会较
少，或因即便经常出现但对其为何是如此
形制未曾作过任何解释，而使读者大众对
其不甚了解，对此作者都给予了客观而又
不 失 全 面 的 描 述 。 通 过 作 者 耐 心 的 “ 扫
盲”，我们得以了解了这些文物的内涵，得
以知晓了这些文物所成形制的缘由，得以

了解中华法文化的源远流长。
对 于 影 视 和 戏 剧 作 品 中 常 见 的 惊 堂

木，作者在书中的 《衙门器物考：庙堂与
江湖的两张面孔》 一章中写道 ：“醒木为
君臣文武、三教九流所广泛使用，所谓惊
堂木，则应当归类于‘文武一块管黎民 ’
一句。对于这一体系，说书界有描述得更
为详细的表述，如王决 《曲艺漫谈》 中所
介 绍 的 ‘ 十 三 木 归 源 ’： 皇 帝 所 用 者 名

‘龙胆’，皇后所用者名‘凤霞’，文臣所
用 者 名 ‘ 运 筹 ’， 武 将 所 用 者名‘虎威’，
知县所用者名‘惊堂’，塾师所用者名‘醒
误’，说书人所用者名‘醒目’，当铺所用
者名‘唤出’，药铺所用者名‘审慎’，点
心铺所用者名‘茯苓’，郎中所用者名‘慎
沉’，戏子所用者名‘如意’，客栈所用者
名‘镇静’。以上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将惊
堂木视为醒木的一种显然缺乏史料支撑 ，
不过从说书人给朝廷所用醒木定的名字来
看，醒木终究是彰显官威的器物。纵然惊
堂 木 与 醒 木 终 非 同 源 ， 但 从 文 化 层 面 来
看，说书人所代表的民间文化已经将惊堂
木纳入了醒木的体系——‘龙胆’‘运筹’

‘ 虎 威 ’‘ 惊 堂 ’ 等 称 呼 ， 与 其 说 是 ‘ 戏
说’，更不如说是民间对衙门甚至于朝廷印
象的具象化。”洋洋洒洒，读毕收益满满。

“扫盲”之外，本书还有正谬之功。如
“鸣冤登闻鼓”一章中对“击鼓鸣冤”的描
述。得益于古装剧的频频播放 ，“击鼓鸣
冤”的场面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历史
上 真 的 存 在 “ 击 鼓 鸣 冤 ” 的 事 情 吗 ？ 在

《鸣 冤 登 闻 鼓》 一 章 中 ， 作 者 如 是 写 道 ：
“‘击鼓鸣冤’的确真实存在，而且是很
多朝代正式的法律制度，只是这面鼓往往
设在天子脚下、首善之区，鸣冤的对象则
是皇帝而非一般的父母官。”“古代衙门门
前 的 确 大 多 有 一 面 鼓 ， 民 众 遇 到 急 事 击
鼓，知县也理当升堂受理。不过，这只是
遭遇紧急事件时采取的特殊程序，更多时
候 那 面 鼓 是 用 于 ‘ 播 放 ’ 官 吏 ‘ 下 班 铃
声’的工具，布衣百姓受了冤屈，只要在

衙门前击鼓，便会有‘青天大老爷’出来
主持公道。”击鼓鸣冤虽在历史上是真的，
但却是设在京城天子脚下，而县衙的鼓往
往是一种上下班的标志。以为击鼓便可以
鸣冤，那是一种浪漫的想象。它在戏剧冲
突中可以扣人心弦，却非历史的真实。

再比如“宵禁制度”，除“两宋时期暂
时松动”，其他朝代都极严，就连“最富盛
世气象的唐朝更是宵禁最为严格的朝代”，
因此“白天摩肩接踵的城市在夜里 （会）
突然变成‘鬼城’”。唐诗 《秋夜吟》 中的

“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一
句，便是极好的印证。如此，古代的夜生
活并非我们想象中的“一派万家灯火的繁
荣唯美景象”，也非“笙歌达旦”和“桨声
灯影 ”。在电发明之前，世界上的很多城
市，到了夜晚大都是漆黑一片。

2.
在 《杨家将》《明英烈》 等评书中，我

们对“圣旨到”这句话非常熟悉，然而对
于“圣旨”的真实样貌，我们大多含糊 。
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是不能当作历史来
读的。一般来说，圣旨是君主向臣民发布
的下行文书。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圣旨仅
仅是君命文书的一种，其正式出现是在元
朝时期。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君命文书
的文风是不断变化的，且开头语并不是人
们如今所熟悉的版本。比如，在魏晋南北
朝 时 期 ， 诏 书 多 以 “ 应 天 顺 时 ， 受 兹 明
命”开头。比如，唐朝诏书一般由当时的
门 下 省 审 核 颁 发 ， 所 以 多 以 “ 门 下 ” 开
头 。 又 比 如 ， 在 元 朝 ， 诏 书 开 头 变 成 了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
旨”。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才将诏书开
头改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由于君命
文书的文体和定义对民众来说较为复杂 ，
圣旨又逐渐成为君命文书的代名词，在民
间广为流传。

还有丹书铁券。在古代，皇帝会给有
功之臣提供丰富的奖赏，而在戏剧与话本
中，更有丰富的描述与传奇。其中，丹书
铁 券 是 最 让 人 “ 眼 红 ” 的 。 因 为 拥 有 了
它，就拥有了相应的特权，甚至可以用来
免除死刑的惩罚。不过，在作者看来，若
是仅仅把它当作免死金牌那就太狭隘了 。
从本质上来说，丹书铁券本是君与臣之间
的 一 种 契 约 ， 然 而 ， 随 着 丹 书 铁 券 的 滥
用 ， 诸 多 的 隐 患 也 就 出 现 了 。 在 明 朝 时
期，持券功臣会仗自己有丹书铁券而知法
犯法。这时，丹书铁券就不再是护身符一
般的存在，反而成了催命的黑白无常。再
加 上 ， 在 古 代 王 朝 ， 皇 帝 的 心 思 变 幻 莫
测，倘若不想容忍臣下的肆意妄为，那么
丹书铁券的功用自然会大打折扣。由此可
见，丹书铁券虽有免死金牌之名，但实际
上并不可靠。因为这种特权本身就是封建
统治者们拉拢臣下的一种政治手段。

在 《法 律 博 物 馆 ： 文 物 中 的 法 律 故
事》 中，从衙门门前的照壁到大堂的匾额
楹联，从“海水朝日图”两旁的肃静牌到
公案上的惊堂木，从材质各异的令签到犯
由牌，都承载了太多公堂往事。值得注意
的是，关于这些公堂器物，文学作品中的
描述要远远多于史书中的记载，这对于后

世研究来说有利有弊。利在于，文学作品
能给予后人更直观的感受，使得这些器物
脱离官方话语的生硬。弊在于，文学作品
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惊堂木到底是不是
醒木的一种？杀威棒到底存不存在？这些
问题都不是仅仅靠几部小说、几折戏曲就
能盖棺论定的。

不过，在作者看来，从历史遗迹与文
学作品两个角度审视衙门的建筑、陈设与
器物，依然有重要意义。古人主张“以器
载道，以器启道，道器一体”，人工器物往
往成为哲学之道的隐喻或象征形式。历史
遗迹更能代表官方话语，从现存的官署中
可以明显感觉到朝廷对各级行政机构的期
待。而文学作品更能代表民间话语，小说
与戏曲中对衙门贬多于褒，本身就表达了
前述期待的走样。虚虚实实之间，让中华
法系的身影更加立体，让法文化的风姿更
加多样。

3.
“信以守器，器以藏礼。”对器物的研

究 与 张 扬 古 已 有 之 ， 比 如 明 代 文 震 亨 的
《长物志》。器物是文化的载体，体现了中
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中华古代器
物无不体现出一种礼的尺度与乐的精神 ，
把秩序与和谐观念全面贯彻于日常生活 ，
并体现在日用器皿之中。如中国古代的玉
器就担当了礼器的作用。“器以藏礼”，即
用“器”作为象征手段，将礼法通过礼器
贯彻于仪式中。礼器就是礼的表现载体 ，
也 就 是 说 ， 礼 的 含 义 是 通 过 器 物 体 现 出
来，如器皿、舟车、宫室、衣冠等。器物
也 是 权 力 与 身 份 的 重 要 载 体 ， 器 物 的 形
制、色彩、纹饰等，都可以成为权力与社
会地位的一种表征。

比如著名的古代青铜器，它是礼乐文化
的典型代表。青铜礼器不只是贵族统治者的
装饰品和奢侈品，更重要的是国家礼器与权
力的象征。鼎是青铜礼器之首，它是盛牲
器，鼎中盛放什么样的牺牲，它的数量多
少，决定了礼的级别高低。西周时期就存在
着列鼎制度，列鼎是王公贵族在祭祀、宴
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形制、纹饰相
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的成组的
奇数的鼎，即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
夫用五鼎，士用三鼎。礼器组合以鼎簋较为
常见，簋往往成偶数出现，如天子九鼎八
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
二簋。随着奴隶制的瓦解，用鼎制度虽然发
生了变化，如出现了“僭越”现象，但在考
古中，鼎数量的多少还是能够判断出墓主人
身份高低的。

器物更可以入诗，比如樽，“人生得意
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比如觞，“昨
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比如箪，“万事
百年能自信，一箪五鼎不须论”……在文
震亨看来，“剑胆携琴心”是文士的最高境
界。剑胆琴心，是说一个人应该既有一颗
纯 净 剔 透 的 心 灵 ， 又 要 有 一 往 无 前 的 胆
识，刚柔相济，任侠儒雅，正如元朝诗人
吴莱 《岁晚恍然有怀》 诗中说的：“小榻琴
心展，长缨剑胆舒。”

读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也是在寻找一
颗剑胆，一枚琴心。

文物见证法史 传说回归史实
戈洛

文
苑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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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史载，苏轼
在杭州任通判时巧妙地化解了一起买卖纠
纷。此案中，卖扇者因父亲去世，办丧事贴
了不少钱，再加上那年夏天阴雨连绵，扇子
根本卖不出去 ，无法及时支付绫绢商的货
款，绫绢商因此起诉卖扇者还款。双方当事
人对本案买卖绫绢、拖欠货款的基本事实并
无争议，若是直接判卖扇者支付货款，判决
将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卖扇者一家连温饱都
无法满足，更谈不上还钱了。苏轼让扇子匠
回家取来扇子，当场在扇子上泼墨挥毫，“苏
东坡名人效应”让滞销的扇子一抢而空，扇
子匠及时归还了绫绢商的货款，获得的盈余
也能保障其后续的生活。

苏轼用自己独特的才华和智慧解决了
这起执行难案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债
权最后能否真实得以实现，取决于债务人的
实际偿债能力。如何保障并实现胜诉权益，
我国古代主要有两种方法。常见的是追究
迟延履行还钱义务的债务人的刑事责任，如

《唐律疏议》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
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
杖六十。三十疋，加二等；百疋又加三等。
各令备（赔）偿。”《大明律》也有类似规定：

“其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五贯以上违三月、
笞一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四十；五十贯
以上违三月笞三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杖
六十并追本利给主。”简言之，债务逾期时间
越长、欠债金额越大，则刑事处罚越严重。
必须指出的是，一旦符合律法规定的不及时
履行还钱义务的情形，则债务人须承担刑事
和民事双重责任，既要受笞刑、杖刑乃至有
期徒刑等刑罚，还要继续归还债务。

那么，《唐律疏议》所谓的一“疋”即一匹
绢帛究竟值多少钱？隋唐时期丝织业迅速
发展，绢帛和粮食、铜钱一样，成为颇受民众
欢迎的一种流通手段。初唐时期一匹绢帛
约 200 钱，到开元时期约 550 钱。按照当时的
物价来看，一斗米约 20 钱，一斤猪肉 500 钱左

右，一匹马约数千到数万钱。按照这一标准
换算，大约拖欠 25 到 30 斗米或一斤多猪肉的
钱款，并逾期 20 天不还的话将受笞刑。这反
映出古代刑民不分、用刑事手段处理民事纠
纷的鲜明特点。

除了诉诸公权力之外，私力救济也是实
现债权的合法手段。《唐律疏义》规定：“诸负
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
论。”“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
口。”债务人到期不能清偿借债的，债权人可
以自行扣押债务人的家庭财产，但自行扣押
的财物不能超过债务本身，否则债权人将受
处罚；家庭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以债务
人及其家庭男丁的劳役抵债。律法还细致
地规定了劳役的折抵标准：秦律规定，一日
劳役抵偿八钱，提供用餐的抵偿六钱。唐律
规定，劳役抵债一日计绢三尺。如此苛刻的
折价标准，倘若债务本金较大、利息较高的
话 ，债务人每日的劳役可能都无法清偿利
息，实际上丧失了劳动自由乃至人身自由，
沦为债权人的奴婢。

制度的产生和变迁受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在自然经济占主导
地位的时代背景下，个人财产非常有限，商
品交换并不频繁，经济纠纷数量和规模都很
小，再加上“熟人社会”较为淳朴的社会风
气，“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等自然正义观产
生的道德压力，形成了这种简单粗暴的以人
身为主要执行对象的强制执行制度。随着
商品经济的逐步发达，清末民初西方诉讼理
念的引进，民事强制执行也逐渐从对人身为
主的执行转向对物为主的执行。如民初《各
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的民事强制执行措
施：“一、查封欠债之物产，勒限完案；二、管
理查封之物产，以其利息抵偿欠款；三、拍卖
查封之物产，抵偿欠款。”只有无财产执行
的，才可以“得将理曲人收教养局做工一月
以上、三年以下”。

对物执行斩断了债与人身依从之间的
联系，标志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
提高，也使得“执行难”初见端倪。时人指
出：“上海各法院里确定判决的案件，单就民
事说，可以执行成功的竟不到半数。”如民国
四年的饶世奶与朱水根借款纠纷案中，债务
人朱水根拒绝执行生效判决，一方面声称所
谓的债务是赌债，法院判决不当，另一方面
主张自己没有偿还能力。债权人饶世奶认
为，朱水根资产富有，并列举了朱家拥有若
干田产以及香铺等不动产。朱水根的母亲
朱杨氏拿出遗嘱等证据提出执行异议，认为
家庭田产等不是债务人朱水根的私人财产，
而是属于她的“赡产”，法院无权执行。本案

“执行难”在于如何准确认定执行对象。法
院首先以朱水根没有可执行的私人财产为
由，决定将其收教养局工作 107 天，并明确朱
杨氏负有用家产为儿子偿债的责任。几经
周折，本案在中间人调解下双方各退一步，
债权人饶世奶同意“让洋十七元，着朱水根
还民九十元”，最终法院通过拍卖朱水根家
的香铺得以结案。

“执行难”还要应对各类隐瞒、转移财产

的行为。如民国六年的英商隆茂洋行（下称
隆茂洋行）诉张星桥买卖纠纷案，隆茂洋行
向张星桥购买牛皮，由于张星桥交付的牛皮
短少 9117 张（价值约二万六千余两白银），隆
茂洋行起诉张星桥承担违约责任。从民国
四年到六年，该案历经一审二审三审、大
理院发回重审，以及直隶高等审判厅再审
共五次审判，终审判决张星桥偿还二万六
千零六十余两白银给隆茂洋行。为确保债
权得以实现，隆茂洋行在审理阶段要求张
星桥提供担保，张星桥出具了保证人朱秉
权提供的土地地契，载明土地二十六顷多

（估值五六万两白银），如张星桥不能偿还
债务或逃匿的，愿意拍卖抵押土地代为偿
还债务。法院及隆茂洋行均认为有地契作
为担保，将来生效判决的执行肯定万无一
失。然而，判决生效后执行人员决定拍卖
担保物时，却发现土地早已被分割折卖 。
原来，按照当时的交易习惯，只凭买卖契
约即可进行土地买卖，既不需要将盖有官
府印记的根身契纸转交买主，也无需在根身
契上标明土地抵押情况，从而被债务人和担
保人钻了空子。

民事强制执行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国家
强制力实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对
人执行到对物执行，从以刑事手段惩治拖延
执行、拒不执行到现代民事执行，国家公权
力逐步显现出其应有的谦抑性和审慎性，私
权利“法无禁止即可为”、公权力“法无授权
皆禁止”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应当理性看
到，成熟的诉讼文明需要多年的涵养，古往
今来执行“老大难”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
完善财产登记制度、民事诉讼执行制度、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等惩治规避执行、逃
避执行、抗拒执行行为，有赖于个人破产、社
会救助等配套机制妥善解决“执行不能”，更
有赖于现代诉讼理念、制度和实践之间良好
互动 ，有效平衡胜诉当事人和被执行人的
利益。

胜诉权益的历史镜像
徐清

史评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记载了饶世奶控朱水
根“昧良噬债案”

战国时期的青铜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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